
















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度合併營業報告書 

一、 109年度營業結果 

（一）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 109年度因受波音 B737Max 停飛事件、全球疫情(COVID-19) 

以及美元持續走貶影響，致營業收入較 108 年度大幅減少 57.03%。 

109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350,169 千元，較 108 年度營業收

入 814,961 千元減少 464,792 千元，本期稅後淨利為 32,788 千元，每股

稅前盈餘 1.20 元，每股稅後盈餘為 0.92 元。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分  析  項  目 
109 年 108 年 

增(減) 

比率% 

損

益

分

析

營業收入淨額 350,169 814,961 (57.03%) 

營業成本 (245,186) (425,587) (42.39%) 

營業毛利 104,983 389,374 (73.04%) 

營業費用 (57,502) (103,310) (44.34%) 

營業利益 47,481 286,064 (83.40%) 

營業外收支淨額 (4,647) (1,715) 170.96% 

稅前淨利 42,834 284,349 (84.94%) 

所得稅費用 (10,046) (62,825) (84.01%) 

本期淨利 32,788 221,524 (85.2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32,788 221,524 (85.20%) 

（二） 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09 年度並未公開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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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分  析  項  目 
109 年 108 年 

財務收支 

營業收入    350,169    814,961 

營業毛利 104,983 389,374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32,788 221,524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53 11.27 

佔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13.26 79.90 

稅前純益 11.96 79.42 

純益率(%) 9.36 27.18 

稅後每股盈餘(元)－追溯前(元) 0.92 6.74 

稅後每股盈餘(元)－追溯後(元) 0.92 6.74 

（四） 研究發展狀況 

109 年度研發進度與成果： 

1. 開發 B737-P8 機身結構件。 

2. 開發 B767-Tanker 機身結構件。 

3. 開發 B777X 機身結構件。 

4. 開發水面型太陽能結構零組件。 

5. 開發大型格框結構件。 

二、 本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 經營方針 

1. 確保產品及服務品質，滿足客戶需求。 

2. 不斷學習創新，追求技術，精進品質及製程。 

3. 導入智慧製造，提升效率，優化產能，逐步擴充營運規模。 

4. 真誠對待員工、供應商及客戶，創造合作機會，追求雙贏局面。 

（二） 預期銷售數量 

本公司並未公開 110年度財務預測，故無 110年預期銷售數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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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之產銷政策 

1.生產政策：提供全製程航太零組件生產，從次組合件進而延伸至較大型組

合件，擴展能量，適時提升現有產能，包含機械加工、板金成

形以及特殊製程設備等。 

2.銷售政策：以現有美洲及亞洲業務的實績，加強歐洲市場的開發力度，以

完成歐洲、美洲以及亞洲市場三足鼎立的客戶發展目標。 

三、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本公司已經列為國際航太產業供應鏈體系中，為飛機結構全能量製造廠

商，由於所具特殊製程的技術能量完整並擁有波音以及賽峰等主要龍頭公司

認證，在國內是少數可以在國際接單並提供航太零組件全製程之製造廠，目

前雖受全球疫情影響壓抑公司營收，在新的一年仍將持續爭取新訂單及新品

項的開發，同時持續努力於製程技術的精進與成本管控，使公司更具市場競

爭力與獨特性，能在國際間強烈的競爭壓力下持續保有優勢。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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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 -0九年度財務報告丶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表等，

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

及公司法第219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鑒核。

此致

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一 -0年股束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仃旦＼＼

中 華 民國 。年 月 十 六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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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 明 

第十一條：  議案討論 

(略)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

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

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應

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八

條第三項規定。 

議案討論 

(略)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

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

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應

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八

條第五項規定。 

配合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3 日

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

司臺證治理字

第 1090009468

號函修改。 

第十二條：  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

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

財務報告。但半年度財

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

不在此限。 

(略) 

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

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

財務報告。 

(略) 

配合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3 日

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

司臺證治理字

第 1090009468

號函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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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 

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暨經理人道德行為準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 明 

第十二條：  董事暨經理人應避免個人利

益介入或可能介入公司整體

利益時之衝突，包括其自身、

配偶、父母、子女或二親等以

內之親屬，獲致不當利益。 

董事暨經理人應避免個人利

益介入或可能介入公司整體

利益時之衝突，包括其自身、

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獲致不當利益。 

配合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3 日

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

司臺證治理字

第 1090009468

號函修改。 

第十三條：  (略) 

公司應訂定具體檢舉制度，

並讓員工知悉公司將盡全力

保護呈報者的安全，使其免

於遭受任何形式報復。 

(略) 

公司應訂定具體檢舉制度，

允許匿名檢舉，並讓員工知

悉公司將盡全力保護檢舉人

的安全，使其免於遭受任何

形式報復。 

配合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3 日

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

司臺證治理字

第 1090009468

號函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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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提案未列入議案理由之說明： 

 

1. 依公司法第 172條之 1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

份之股東，得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並以三百字為限。 

2. 本公司訂於民國 110年 4月 16日起至民國 110年 4月 26日止受理

股東就本次股東常會之提案，並已依法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3. 本公司截至提案截止日止並無接獲任何股東提案。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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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資試

會計師查核報告
(110)財審赧字第20003716號

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逸見

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簡稱「駐龍集困」）民國109年及108年

12月31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 ，暨民國109年及1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合併琮

合損益表、合併権益變動表、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包挂重大會計政

策索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赧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暨金融監督瘡理委員 會認可之國際財務赧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擇及解釋

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駐龍集團民國109年及108年12月31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

民國109年及108年l月1日至12月31日之合併財務續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悉見之綦礎

本會計師亻系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赧表規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

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

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狷立性規蕤之人員已依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

與駐龍集困保持超然狷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棓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

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鐽查核事項

關鐽查核事項係挂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駐龍集團民國109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赧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

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猗表示意見。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 Taiwan 
80048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95號22摟
22F, No. 95, Minzu 2nd Rd., Xinxing Dist., Kaohsiung 80048, Taiwan 
T: +886 (7) 237 3116, F: +886 (7) 236 5631, www.pwc.tw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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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資試

駐龍集困民國 109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存萁備抵跌價損失之評估

事項說明

駐龍集囷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存貨為新台幣 316,935 仟元（已扣除存貨備抵跌價
損失新台幣 30,579 仟元）。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 請詳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四 、 （十一）；
存貨評價之會計估計及假設之不哦定性，請詳合併財務報表附註五；存貨會計項目說明，
請詳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六 、 （四）。

駐龍集困主要從事航太零維件及特殊模治具等製造加工買賣，存貨係按成本與 淨變
現價值孰低者計價，由於存貨金額重大，項目眾多且個別辨認過時或毀損及其評價8字所
採用之 淨變現價值當涉及主觀判斷，因而具高度估計不哦定性，因此，本會計師將存貨
備抵跌價損失之評估列為本年度查核最為重要事項。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於上開關鍵查核事項已執行之主要因應程序如下：

1. 依據查核圍隊對駐龍集困之產業及其產品性質之瞭解，評估其 存貨備抵跌價損失
評估方法之合理性，包挂存貨去化程度 、 判斷過B手陳舊存貨項目之合理性，及會計
估計方法之一致性。

2. 取得存貨庫齡赧表 及過時或毀損存貨赧表，抽核存貨料號核對存貨異動記錄，以
哦認庫齡區間及過時或毀援存貨之分類正維。

3. 核對淨變現價值之佐證資料，哦認淨變現價值之合理性 ，並重新計算評估 存貨備
抵跌價損失提列之合理性。

其他事項－個體財務報告

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 109 年度及 108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並經本
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予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赧表之實任

伶理階層之責任亻系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
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 、 解釋及解擇公告編製允當表達 之合併財務報表，
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腈之必要內部控制，以哦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
弊或錯誤之重大 不實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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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資試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駐龍集圍繼續經營之能力、相

關事項之掲露，以及纜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圄清算駐龍集團或停止

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駐競集團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赧表之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赧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

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璀信，並出具查核赧告。合理喵信亻系高度嚀信，淮依照中

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赧表存有之重大

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索總數可合理預

期將影零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懐

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

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

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生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亻貞出

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暸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

其目的非對駐龍禁圍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腈掲露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伶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駐龍

集團殭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堢定性，作出

緒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哦定性，則須於查核赧告中提醌

合併財務赧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亻系屬不適當時修

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亻系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

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駐龍集困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合併財務赧表（包拮相關附註） 之整體表達、緒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表

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困內維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赧表表

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禁囷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困查核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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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資試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

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顔署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孑蜀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中

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狷立性之生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

影舉會計師狷立性之間係及其他事項（包挂相間防護措旄）。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駐龍集困民國109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

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赧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

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舉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資 誠 聯

王國華

會計師

吳建志

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核准簽證文號： (87)台財證（六）第68790號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核准簽證文號：金管證審字第1030027246號

所

中華民 國 11 0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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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龍精密機 公司及子公司
合 債 表

民國l 月31日
輩位 新台幣亻千元

年 12 月 31 8 108 年 12 月 31 日
負債及損益 附註 苓三一

頤 ％ 金 頲 ％ 

流動負債

2170 應付帳款 ＄ 2,523 ＄ 13,527 

2200 其他患付款 六（八） 48,802 2 103,584 5 

2230 本期所得稅負債 18,060 31,502 

2250 負債準亻蕎－流動 15 43 

2280 租憤負債－流動 六（六） 2,587 4,001 

2399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9,605 1 1,450 

21XX 流動負債合計 81,592 4 154,107 7 

非流動負債

2580 稈賛負債－非流動 六（六） 111,104 5 112,637 5 

2630 長期遞廷收入 六（五）（七）（九） 60,357 3 78,681 3 

2640 凈堢定福利負債－非流動 六（十九） 1,721 1,521 

2645 存入保盛金 600 600 

25XX 非流動負債合計 173,782 8 193,439 8 

2XXX 負債熄計 255,374 12 347,546 15 

歸屠於毋公司業主之楫益

股本 六（十一）

3110 世通股股本 358,000 17 358,000 15 

資本公積 六（十二）

3200 資本公積 427,860 21 586,812 25 

保留盈餘 六（十三）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127,211 6 105,059 5 

3350 未分配盈餘 931,294 44 940,706 40 

3XXX 楫益熄計 1,844,365 88 1,990,577 85 

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九

3X2X 負債及損益熄計 ＄ 2,099,739 100 ＄ 2,338,123 100 

後附合併財務赧表附註為本合併財務赧告之一部分，謗併同參閑。

董事表：王昆生

顴
烴理人王昆生 韌 會計主塋：李汶有

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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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子公 司

至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每股盈餘為新台幣元外）

109 年 度 108 年 度
項目 附註 金 額 ％ 金 頤 ％ 

4000 營業收入 六（十四） ＄ 350,169 100 ＄ 814,961 100 

5000 營紫成本 六（四）（十八）

（十九） 245,186) ( 70)( 425,587)( 52) 

5900 營業毛利 104,983 30 389,374 48 

營業賈用 六（十八）（十九）

6100 推銷蕢用 （ 8,858)( 3) ( 19,258)( 2) 

6200 嵒理費用 26,931)( 8) ( 47,642)( 6) 

6300 珊究發展貲用 六（九） 20,957)( 6) ( 37,200)( 5) 

645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利益 十二（二） 756) 790 

6000 營業貲用合計 57,502)( 17) ( 103,310)( 13) 

6900 營業利益 47,481 13 286,064 3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100 利息收入 六（十五） 10,305 3 10,600 1 

7010 其他收入 2,244 1 1,950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六（十六） 15,735)( 5) ( 12,044) ( 1) 

7050 財務成本 六（十七） 1,461) - ( 2,221)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4,647) ( 1) ( 1,715) 

7900 稅前淨利 42,834 12 284,349 35 

7950 所得税蕢用 六（二十） （ 10,046)( 3) ( 62,825)( 8) 

8200 本期淨利 ＄ 32,788 9 ＄ 221,524 27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熄頷 ＄ 32,788 9 ＄ 221,524 27 

淨利歸屬於：

8610 毋公司業主 ＄ 32,788 9 ＄ 221,524 27 

琮合損益總頫歸屬於：

8710 毋公司業主 ＄ 32,788 9 ＄ 221,524 27 

每股盈餘 六（二十一）

9750 泰本 ＄ 0.92 ＄ 6.74 

9850 稀梓 ＄ 0.91 ＄ 6.71 

後附合併財務赧表附註為本合併財務赧告之一部分，請併同參関。

董事長：王昆生 顴 經理人：王昆生 韌 會計主笹：李汶育

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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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骨 通 ĝ
 

屬一

月

公司及子公司
表

戶2月31 El 
單位：新台幣仟元

股

於
資＿
發本 行

業

定 盈 公

主－
留＿

餘

之

積未

権
盈＿
n^ �(, 盈 合

益＿
餘＿
餘 苴

108 年

108年l月1日餘額

本期淨利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07年度盈餘挂撥及分酪：
法定盈餘公積

股票股利

現金股利

股份基礎給付酬勞

資本公積酪發現金
現金增資

108年12月31日餘額

109年l月l日至12月31日

109年l月1日餘額

本期淨利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08年度盈餘拉撥及分弒：
法定盈餘公積
現金股利

資本公積酪發現金

109年12月31日餘額

度

六（十一）（十三）

六（十三）

六（十）

六（十二）

六（十一）

六（十三）

六（十二）

＄
 

300,000 

＄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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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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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4,241 

221,524 

221,524 

24,020 24,020) 
15,000) 
97,000) C 

＄
 

105,059 ＄
 

940,706 ＄
 

97,000) 
1,443 
8,000) 

628,369 

1,990,577 

＄
 

105,059 ＄
 

940,706 

32,788 

32,788 

＄
 

1,990,577 

32,788 

32,788 

＄
 

358,000 
( 158,952) 

$ 427,860 

-

－

 

＄
 

22,152 

＄ 127,211 ＄

-

$
 

,
＼

(
 

丶
�

）

2

8
 

5

4

l

O

,

'

 

2

O

2

2

931,294 

20,048) 
158,952) 

1,844,365 

後附合併財務赧表附註為本合併財務赧告之一 部分，靖併同參閱。

藐事長：王昆生 鬪 經理人：王昆生 韌 會計主伶：李汶育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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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龍精密機在
合 併

民國 109 年及

1國I公司及子公司

至 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附註 109 年 度 108 年 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調埜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舌蕢用

攤銷貲用

預期信用減援損失（利益）

長期遞廷收入攤提

長期預付蕡用攤銷

處分及赧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稈金減壤之租打給付變動之利益

股份基礎玲付酬勞成本

利息貲用

利息收入

與營業活動桂關之實產／負債變動菽

與營業活動棓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合約資彥－流動

應收票據

應收帳款

其他應收款

存貨

預付款項

與營業活動棓間之負債之淨變動

應付帳款

其他應付款

負債準備—流動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長期遞廷收入

淨堢定福利負債－非流動

營運産生之現金流入

收取之利息

支付之利息

支付之所得我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六（五）（六）（九）

（十八）

六（七）（九）

（十八）

+.::...(.::...) 

六（九）

六（十六）

六（六）

六（十）

六（十七）

六（十五）

＄
 

42,834 $ 

60,360 

6,884 

756 

29,523) 

77 

100) 

109) 

1,461 

10,305) 

284,349 

60,093 

5,394 

790) 

28,875) 

213 

1,443 

2,221 

10,600) 

7,597 12,007 

22 74) 

114,064 62,237 

619 4,209 

6,957) 57,320) 

9,926) 986) 

11,004) 9,060) 

52,940) 13,105) 

28) 23 

8,155 239 

11,199 18,045 

200 234 

133,336 329,897 

10,305 10,600 

1,461) 2,221) 

28,095) 92,902) 

114,085 245,374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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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龍精密機 I 公司及子公司
合 亻｀ 量

民國 109 年 至12月31日

噩訃鷗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附註 109 年 度 108 年 度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減少（增加） ＄ 151,084 （＄ 656,226)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六（二十二） 15,500) 43,918) 

取得無形資產 六（七） 10,894) 518) 

預付設俑款增加 499) 4,350) 

處分不動產、原房及設備價款 100 

長期遞延收入 － 購置設備及無形賚產現金收入

數 31,831 

存出保證金增加 267) 185) 

存出保證金減少 1,135 566 

其他非流動資產 － 其他減少（增加） （ 109)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25,159 672,909) 

蓬翌活動之現金流量

償還長期借款 六(..::.十三） （ 113,731) 

稈节本金償還 六（二十三） 2, 185) 10,015) 

現金增資 六（十一） 628,369 

資本公積配發現金 六(+..:::...) 158,952) 8,000) 

支付現金股利 六（十三） 20,048) 97,000) 

箝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流入 181 , 185) 399,623 

本期現金及約噹現金增加（減少）數 58,059 27,912)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六（一） 357,362 385,274 

期末現金及約噹現金餘額 六（一） ＄ 415,421 ＄ 357,362 

後附合併財務赧表附註為本合併財務赧告之一部分，請併同參閱。

董事長：王昆生

顴
經理人：王昆生

韌
會計主詧：李汶育

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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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資試

會計師查核赧告
(110)財審報字第20003715號

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悉見

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9年及108年12月31日之個體資產負債表 ，暨

民國109年及108年1月l日至12月31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權益變動表、個體

現金流量表，以及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索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 ，上開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赧告

編製準則編製 ，足以允當表達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9年及108年12月31

日之．個體財務狀況，暨民國109年及108年l月l日至12月31日之個體財務續效及個

體現金流量。

查核逸見之綦礎

本會計師亻系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

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

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

範 ，與駐飛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狷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

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鐽查核事項

闞鐽查核事項係挂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駐競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9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赧表整體及形成

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狷表示意見。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 Taiwan 
80048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95號22樓
22F, No. 95, Minzu 2nd Rd., Xinxing Dist., Kaohsiung 80048, Taiwan 
T: +886 (7) 237 3116, F: +886 (7) 236 5631, www.pwc.tw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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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資還成

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9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存萁備抵跌價損失之評估

事項說明

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9年12月31日存貨為新台幣340,055仟元（已
扣除存貨備抵跌價損失新台幣30,579仟元）。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表
附註四、（十）；存貨評價之會計估計及假設之不哦定性，靖詳個體財務赧表附註五；存
貨會計項目說明，請詳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六、（四）。

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從事航太零維件及特殊模治具等製造加工買賣，存
貨係按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者計價，由於存貨金額重大，項目眾多且個別辨認過時或
毀損及其評價時所採用之淨變現價值當涉及主概判斷，因而具禹度估計不璫定性，因此，
本會計師將存貨備抵跌價損失之評估列為本年度查核最為重要事項。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於上開關鍵查核事項已執行之主要 因應程序如下：

1. 依據查核困隊對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之産業及其產品性質之暸解，評估其
存貨備抵跌價損失評估方法之合理性，包括存貨去化程度丶判斷 過時陳簪存貨項
目之合理性，及會計估計方法之一致性。

2. 取得存箕庫齡赧表及過時或毀損存貨赧表，抽核存貨料號核對 存貨異動記錄，以
堢認庫齡區間及過時或毀損存貨之分類正堢。

3. 核對淨變現價值之佐證資料，璀認淨變現價值之合理性，並重新計算評估存貨備
牴跌價損失提列之合理性。

笮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赧表之潰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蠑券發行人財務赧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
赧表，且維持與財務赧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璀係個體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
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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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資試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嵒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繒

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禍露，以及璜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圈清

算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 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

案。

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赧導流程之

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羆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赧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

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璀信，並出具查核赧告。合理哦信亻系高度嚀信，淮依照中

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赧表存有之重大

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索總教可合理預

期將影零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斯並保持專業上之懐

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赧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對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

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

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丶不實嵒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

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闃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噹之查核程序，惟

其目的非對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詧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租關掲露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駐龍

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

重大不哦定性，作出、咭論。本會計師箔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璀定性，則

須於查核赧告中提醍個體財務赧表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之相間掲露，或於該等搗露

亻系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咭論係以截至查核赧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

據名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

營之能力。

5. 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棓腈附註）之整體表達、緒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表

是否允當表達棓脯交易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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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資試

6. 對於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內維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

據，以對個體財務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個體查核案件之挂導、監督及執行，

並負責形成個體財務報表查核意見 。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拮所規劃之查核範圉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

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顗署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狷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中

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狷立性之筌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免會

影攀會計師狷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棓關防護措旄）。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9

年度個體財務赧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

令不允許公開掲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

定事項， 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塔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資 誠 聯 合 會

王國華

會計師

吳建志

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塋理委員會
核准簽證文號： (87) 台財證（六）第 68790 號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核准簽證文號：金塋證審字第 1030027246 號

所

中華 民 國 1 1 0 年 3 月 1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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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1136 

1140 

1150 

1170 

1200 

130X 

1410 

llXX 

1535 

1550 

1600 

1755 

1780 

1840 

1915 

1920 

1990 

15XX 

lXXX 

駐壟丑

氏－

資 產 附註

流動實差

現金及約噹現金 六（一）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育產－流 六(.:::.)

動

合約資產－流動 六（十五）

愿收票據淨頫 六（三）

應收帳款淨頤 六（三）

其他應收款

存貨 六（四）

預付款項

流動實主合計

非流動實至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彥－非 六(.::.)及八

流動

採用槿益法之投資 六（五）

- . . ·- ........

金

＄ 

不動彥、厰房及設亻蕎 六（六）（十）（十一）

及／、

使用損資產 六（七）

無形背產 六（八）（十）

遞廷所得税資產 六（二十一）

預付設備款

存出係證金

其他非流動背產－其他

非流動實至合計

實差鴆計 ＄ 

（漬次頁）

單位：新台帰仟元

月 31 日 108 年 12 月 31 日

－額 ％ 金 頫 ％ 

392,534 19 ＄ 331,794 14 

668,525 32 824,100 36 

13,465 21,062 

60 82 

66,208 3 182,228 8 

1,050 1,661 

340,055 16 324,471 14 

16,659 1 6,736 

1,498,556 72 1,692,134 73 

36,192 2 20,001 

58,483 3 92,021 4 

363,836 18 396,905 17 

90,659 4 95,545 4 

13,446 9,436 

9,635 4,931 

642 4,493 

2,269 3,199 

15 

575,162 28 626,546 27 

2,073,718 100 ＄ 2,318,6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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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龍精密
個 體l;;i钅民國109年及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每股盈餘為新台幣元外）

壅

109一
金

年 度 且8
額 ％ 金

度一
％

4000 營業收入

5000 營業成本

笆

六（十五）（十六）

及七 ＄ 

六（四）（十九）

（二十）及七

5900 營業毛利

營業費用

6100 推銷咒用

6200 笹理賣用

6300 芍究發展費用

645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利益

6000 營業費用合計

6900 營業利益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100 

7010 

7020 

7050 

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其他利益及損失

財務成本

六（十九）（二十）

六(+)

十二（二）

六（十六）

七

六（十七）

六（十八）

7070 採用権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閱六（五）

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7900 稅前淨利

7950 所得税貲用

8200 本期淨利

349,394 

8500 本期綜合損益鏸頫

255,871)(73)( 

93,523 27 

8,858) ( 3) ( 
25,059)( 7)( 
20,957)( 6)( 

756) 

55,630)(16)( 

六（二十一） （＿ 

＄ 

37,893 

10,086 

2,899 

15,649)( 
1,001) 

100 $ 

5 817 1 ， 

2,152 

40,045 11 

7,257)( 2)( 

32,788 9 $ 

＄
 

32,788 

11 

,'
\

,'
＼
 

、`,＇

3

1

5
-

年
額

814,664 

232,638 

'·
\
 

、̀,'

、丿

1

7

4

8
 

8

4

4

5
 

4

2

9

7
 

,

'

，

'

 

0

3

l

l
 

l

l

 

100 

丶
�9

l
 

5

4
 

＇量＼
丶
�6

8
 

4

l
 

4

2
 

'

，

 

1

3
 

8

3
 

4

3
 

、̀,'
、�

、丿

、丿

2

6

5

3l

(
,＼

（

,＇`
 

、,'

、丿
、�

、丿

6

4

O

0

0

媯

二
79＿

邙

9

4

7

O
 

l

4

3

O
 
l

 28 

1) 

40 704 5 ， 

40,730 5 

273,368 33 

51,844)( 6) 

221,524 27 

9 $ 221,524 27 

每股盈餘

9750 綦本

9850 稀釋

六（二十二）

＄一
＄

0 92 $ ． 

0. 91 $

6 74 
: , , , ... 

6.71 

後附個體財務赧表附註為本個體財務赧告之一部分，請併同參閱。

董事長：王昆生

劻
經理人：王昆� 韌

會計主笹：李汶育

睏
31



附

108 年 度

108年l月I El餘頫

本期淨利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07年度盈餘指撥及分配：

法定盈伶公積

股票殷利 六（十.=..)(十四）

現金股；利 六（十四）

股份碁礎玲付酬勞 六（十一）

背本公積/5;'..發現金 六（十..=..)

現金增背 六(+.::.)

108年12月31 8餘頤

109 年 度

109年l月I B餘額

本期淨利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08年度盈餘4缸發及分釔：

法定盈餘公積 六（十四）

現金股利 六（十四）

背本公積缸登現金 六（十�)(十.=.)

109年12月31日條頷

亟事長王昆生顴

註告 通

＄ 

＄ 

＄ 

＄ 

駐龍 有限公司

民囹10 至12月31 a 

股
·——.... 一一···-�

股 末禮 ，！ 溢 價員

300,000 ＄ 8,000 ＄ 

15,000 

8,000) 

43,000 586,812 （ 

358,000 ＄ 586,812 ＄ 

358,000 ＄ 586,812 ＄ 

（ 158,952) 

358,000 ＄ 427,860 ＄ 

公
.I.. 

積係 留
>｀ 11 股 槿法 定 盈 餘 公 積未

＄ 81,039 ＄ 

24,020 （ 

1,443 

1,443) 

＄ 105,059 ＄ 

＄ 105,059 ＄ 

22,152 

＄ 127 ,21 I ＄ 

後附個蔻財務赧表附註為本個蔻財務赧告之一部分，靖併同參閱。

經理人：王昆生

 韌

皐位：新台帑仟元

盈 餘
分 Iii'. 盈 餘合 計

855,202 ＄ 1,244,241 

221,524 221,524 

221,524 221,524 

24,020) 

15,000) 

97,000) ( 97,000) 

1,443 

（ 8,000) 

628,369 

940,706 ＄ 1,990,577 

940,706 ＄ I, 990,577 

32,788 32,788 

32,788 32,788 

22,152) 

20,048) 20,048) 

158,952) 

931,294 ＄ 1,844,365 

令計主管 李汶有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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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能精密 限公 司
個 體 表

民國 109 年及 12月31 日
單位：新台幣亻千元

附註 109 年 度 108 年 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 40,045 ＄ 273,368 

調整項目
收益蕢損項目

折舌蕢用 六（六）（七）（十）
（十九） 55,487 55,663 

攤銷翡用 六（八）（十）
（十九） 6,884 5,394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利益） 十二（二） 756 790) 

表期遞廷收入攤提 六（十） 29,523) 28,875) 

長期預付纍用攤銷 15 192 

處分及赧磨不動彥、廠房及設備利益 六（十七） 100) 

程．金減瓖之稈憤伶付變動之利益 六（七） 38) 

股份恙礎玲付酬勞成本 六(+.::..) 1,361 

利息債用 六（十八） 1,001 1,758 

利息收入 六（十六） 10,086) 10,481) 

採用模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 六（五）
資利益之．份頤 5,817) 40,704) 

與營業活動棓關之資彥／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棓閽之資產之淨變動

合約資產－流動 7,597 12,007 

應收票據 22 74) 

應收帳款 115,264 62,237 

其他患收款 611 4,198 

存貨 15,583) 59,612) 

預付款項 9,924) 1,014) 

與營業活動租閼之負債之淨變動
應付帳款 10,100) 7,925) 

其他應付款 48,084) 14,152) 

其他應付款項一間亻系人 16, 707) 4,432) 

負債準備一流動 28) 23 

預收款項 8,519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341) 227 

長期遞廷收入 11, 199 18,045 

淨堢定福利負債－非流動 200 234 

營運産生之現金流入 101,269 266,648 

收取之利息 10,086 10,481 

收取之股利 六（五） 39,355 35,283 

支付之利息 1,001) 1,758) 

支付之所得稅 22,039) 80,659)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27,670 229,995 

（漬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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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條仟元

附註 109 年 度 108 年 度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減少（增加） ＄ 139,384 （＄ 644,526) 

取得不動產丶服房及設備 六（二十三） 14,875) 41,886) 

取得無形資產 六（八） 10,894) 518) 

預付設備款增加 499) 4,350) 

處分不動產、厰房及設備價款 100 

長期遞廷收入 － 購昰設備及無形資產現金收入 六（二十三）

菽 31,831 

存出係證金增加 206) 185) 

存出保證金減少 1,135 566 

其他非流動賚彥 － 其他增加 （ 26)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14,145 659,094) 

徭豈活動之現金流量

償還長期借款 六（二十四） （ 113,731) 

稈憤本金償還 六（二十四） 2,075) 9,762) 

現金增資 六（十二） 628,369 

資本公積醚發現金 六（十三） 158,952) 8,000) 

支付現金股利 六（十因） 20,048) 97,000) 

毎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流入 181,075) 399,876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60,740 29,223)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頫 六（一） 331,794 361,017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六（一） ＄ 392,534 ＄ 331,794 

後附個體財務赧表附註為本個體財務赧告之一部分，請併同參関。

董事長：王昆生

顴
經理人：王昆生

 韌
會計主嵒：李汶育

睏34



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 109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餘額 NT$  898,505,814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32,788,498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       3,278,850) 

可供分配盈餘  928,015,462 

分配項目：  

       現金股利(每股 0.1元) (       3,580,0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NT$  924,435,462 

註: 另資本公積配發現金股利每股 4.9元，計 175,420,000元 

 

 

 

 

 

 

 

 

 

負責人：王昆生         經理人：王昆生       會計主管：李汶育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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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

之，定名為駐龍精密機械股

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

之，定名為駐龍精密機械股

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定為

Drewloong Precision, Inc.。 

依公司法第

392條之1，訂

明公司英文

名稱。 

第七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

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

並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

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公開發行後所發行之

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

錄。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

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機構登錄。 

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依公

司法第 165 條規定辦理。 

1、配合公司

現狀酌作文

字修訂。 

2、原第八條

調整條次至  

第七條第二

項。 

第八條 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依公

司法第165條規定辦理。  

本公司依公司法規定買回股

份之轉讓對象、員工認股權

憑證發給之對象、承購發行

新股之員工及發行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之對象，得包括符

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

司員工，其條件及分配方式

授權董事會決議之。 

1、原第八條

調整條次至  

第七條第二

項。 

2、配合公

司法修正

增訂之。 

第十二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
權，但受限制或依公司法規
定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各股東除受限制或公
司法規定無表決權之股份，
每股有一表決權。 
 

酌作文字修
正 

第十三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
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
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
議事錄，並依公司法第 183條
規定辦理。 
本公司於上櫃或上市後，召
開股東會時，應將電子方式
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
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
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
議事錄，並依公司法第 183條
規定辦理。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將
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
道之一。 

為配合本公
司已上市，修
改相關文字。 
 

第十四條 本公司股票申請公開發行及

撤銷公開發行等作業，依公

司法第156條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如欲撤銷股票公開發

行，依公司法第156條之2規

定辦理之。 

配合公司法

修正修訂及

酌作文字修

正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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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 明 

第十五條 本公司設董事5至7人，任期

三年，連選得連任。 

上述董事席次中，設置獨立

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2 人，且

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獨立董事之選舉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

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

格、持股、兼職限制、獨立性

之認定、提名與選任方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管

理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公司董事選舉時，應依公

司法第 198 條之規定辦理。

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一併

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

額，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

較多者，當選為獨立董事及

非獨立董事。 

本公司股票初次上市(櫃)後，

董事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 

本公司設董事7至9人，任期

三年，連選得連任。 

上述董事席次中，設置獨立

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3 人，且

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

格、持股、兼職限制、獨立性

之認定、提名與選任方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管

理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公司董事選舉時，應依公

司法第 198 條規定辦理。獨

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分別

提名，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

算當選名額。 

本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

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提名

方式依公司法第 192 之 1 規

定辦理。 

 

1、為配合公

司未來營運

需求增加董

事人數。 

2、為配合審

計委員會設

置，增加獨立

董事人數。 

3、為配合本

公司已上市，

修改相關文

字。 

第十六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

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

一人為董事長，董事長對外

代表公司。 

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

，由董事長召集之，並應載明

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

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

集之。本公司董事會召集之

通知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

方式為之。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

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

一人為董事長，董事長對外

代表公司。 

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

外，由董事長召集之，至少每

季召開一次，並應載明事由，

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

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本公司董事會召集之通知得

以書面、傳真或電子方式為

之。 

增列董事會

召開次數。 

第二十條 本公司依法得為董事於任期

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

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

本公司依法應為董事於任期

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

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

依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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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 明 

保險，保險金額及投保事宜

授權董事會議定之。 

保險，保險金額及投保事宜

授權董事長議定之，並提報

於最近一次董事會。 

務守則第 39

條辦理。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

，提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

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

三分派董事酬勞，但公司尚

有虧損時，應先予彌補。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

之，且發給之對象得包括符

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該一定條件由董事會訂定

之。董事酬勞僅得以現金為

之。 

 

第一項所稱之當年度之獲利

狀況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

除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

利益。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

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

股東會。 

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

，提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

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

三分派董事酬勞，但公司尚

有虧損時，應先予彌補。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

之，且發給之對象得包括符

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

司員工，其條件及發放方式

授權董事會訂定之。董事酬

勞僅得以現金為之。 

 

第一項所稱之當年度之獲利

狀況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

除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

利益。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

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

股東會。 

配合公司實

際需求，依公

司法第235條

之1第5項規

定修訂。 

第二十八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79年 7月 5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88年 5月

18日。 

 (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 106 年

12月 18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 107 年

7月 26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79年 7月 5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88年 5月

18日。 

 (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106年

12月18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107年7

月26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110年6

月23日。 

增訂修正次

數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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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 明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之

處理程序 

(略) 

四、不動產或設備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設備或其他使用權資

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略) 

 

(三)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有下列情形之

一，除取得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高於交易

金額，或處分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低於交

易金額外，應洽請會

計師依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以下簡稱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理，並對差異原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之

處理程序 

(略) 

四、不動產或設備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設備或其他使用權資

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

合下列規定： 

(略)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有下列情形之

一，除取得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高於交易

金額，或處分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低於交

易金額外，應洽請會

計師依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以下簡稱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

則公報第七十一號

規定辦理，並對差異

配合中華民

國 109年 6月

3日臺灣證券

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臺

證治理字第

1090009468

號函與實際

管理需要修

改。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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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 明 

因及交易價格之允

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略) 

原因及交易價格之

允當性表示具體意

見： 

(略)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

理程序 

(略) 

四、取得專家意見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

有價證券，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取具標的

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表作為評

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另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洽請會計

師就交易價格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會計

師若需採用專家報

告者，應依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二十號規定辦理。但

該有價證券具活絡

市場之公開報價或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

理程序 

(略) 

四、取得專家意見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

有價證券，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取具標的

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表作為評

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另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洽請會計師

就交易價格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會計師

若需採用專家報告

者，應依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七

十一號規定辦理。但

該有價證券具活絡

市場之公開報價或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配合中華民

國 109年 6月

3日臺灣證券

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臺

證治理字第

1090009468

號函與實際

管理需要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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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 明 

(略) (略) 

第九條：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一、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

產，除應依第七條、第八

條規定辦理外，尚應依以

下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

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

性等事項，交易金額達公

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者，亦應依前條規定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略)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一、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

產，除應依第七條、第八

條規定辦理外，尚應依以

下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

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

性等事項，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亦應依前條規定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 

(略) 

配合實際管

理需要修改。 

第十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之處理程序 

(略) 

三、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專

家評估意見報告 

    (略) 

(三)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

無形資產或其他使

用權資產或會員證

之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除與國

內政府機關交易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之處理程序 

(略) 

三、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專

家評估意見報告 

    (略) 

(三)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

無形資產或其他使

用權資產或會員證

之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除與國內政

府機關交易外，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配合中華民

國 109年 6月

3日臺灣證券

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臺

證治理字第

1090009468

號函與實際

管理需要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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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 明 

外，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洽請會計師就

交易價格之合理性

表示意見，會計師

並應依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

十號規定辦理。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會計師並應依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所

發布之審計準則公

報第七十一號規定

辦理。 

第十五條：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

申報標準 

(略) 

(六) 除前五款以外之資

產交易、金融機構處

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

區投資，其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但下列情

形不在此限： 

1. 買賣國內公債。 

2. 買賣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所發行之貨

幣市場基金。 

(略)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

申報標準 

(略) 

(六) 除前五款以外之資

產交易、金融機構處

分債權或從事大陸

地區投資，其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但下

列情形不在此限： 

1. 買賣國內公債。 

2. 買賣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所發行

之貨幣市場基金。 

(略) 

配合實際管

理需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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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 明 

第三條：  (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

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

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

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

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

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

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

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

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

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

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

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

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

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

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

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

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

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股東

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

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略) 

(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

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

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

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

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

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

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

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

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

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

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

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 

(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

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

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

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

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

議案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

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

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股

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

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

議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之相

關規定以一項為限，提案超

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略) 

配合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3 日

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

司臺證治理字

第 1090009468

號函與中華民

國 110 年 1 月

28 日臺灣證券

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臺證治

理字第 1100001 

446 號函修改。 

第九條：  (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

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

(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

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

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

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配合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8

日臺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臺證治理

【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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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 明 

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

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

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

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

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略) 

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

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

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

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

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

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略) 

字第 110000144 

6 號函修改。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

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

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

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監

察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略)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

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

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

，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

當選權數及落選董事名單及

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略) 

配合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8

日臺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臺證治理

字第 110000144 

6 號函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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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任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條次 修訂後條文 說 明 

第五條： (略)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

交易法第14條之2第1項但

書、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

審查準則相關規定或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

價證券審查準則第十條第

一項各款不宜上櫃規定之

具體認定標準」第8款規定

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

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

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

會補選之。 

第五條： (略)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

交易法第14條之2第1項但

書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

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

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

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

東臨時會補選之。 

配 合 中 華 民 國

109年 6月 3日臺

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臺證

治 理 字 第

1090009468 號函

修改。 

第十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

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

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

名及股東戶號；如非股東

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

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

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

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

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

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

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

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

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

名。 

(略) (略) 1. 本條刪除。 

2. 配合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3日

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

司臺證治理字

第 1090009468

號函修改。 

第十一條：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

無效： 

一、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

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

票箱者。 

第十條：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

無效： 

一、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

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

票箱者。 

1. 條次變更。 

2. 配合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3日

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

司臺證治理字

【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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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任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條次 修訂後條文 說 明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

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

東身分者，其戶名、股

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

符者；所填被選舉人

如非股東身分者，其

姓名、身分證明文件

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 

(姓名 ) 或股東戶號 

(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及分配選舉權數外，

夾寫其他文字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

與其他股東相同而未

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

明文件編號可資識別

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

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

候選人名單核對不符

者。 

五、除填分配選舉權數

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第 1090009468

號函修改。 

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 

(略) 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略)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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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十三】 

駐龍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類別 編號 候選人姓名 學經歷 現職 持有股數(註) 

董事 

1 

鴻龍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 

代表人：王昆生 

高旗高工/機工科 

瑞利企業(股)公司/ 

航太部經理 

航太公會/常務理事 

輕金屬協會/常務理事 

本公司董事長暨總經理

駐龍科技(股)董事長 

鴻龍投資(股)董事長 

法人：

5,709,373股 

代表人：

5,111,273股 

2 

聖世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 

代表人：陳玄益 

大榮高工/機械科 

瑞利企業(股)公司/ 

業務部副課長 

本公司副總經理 

聖世投資(股)董事長 

法人：

1,753,153股 

代表人：

492,833股 

3 

李汶育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碩士 

台灣野村(股)公司/ 

會計部 

本公司財務部經理 

61,788股 

4 

施文宗 高旗高工/機工科 

台灣國際造船(股)公司/

環公處保養部 

台灣國際造船(股)公司/

環公處保養部 24,229股 

獨立

董事 

5 

胡淑賢 銘傳大學/管理學博士 

文麥(股)公司/ 

董事長特助 

寶一科技(股)公司/ 

副總經理 

寶一科技(股)公司/ 

董事暨副總經理 

旭東機械工業(股)公司/ 

獨立董事 
- 

6 

萬益東 淡江大學/會計學系碩士 

冠恆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合夥會計師 
- 

7 

高榮俊 逢甲大學/電子工程學士 

長榮航空(股)公司/ 

國際客運管理部經理 

長榮航太(股)公司/ 

零組件維修部、零件製

造部經理 

聯成航太(股)公司/ 

業務部協理 

- - 

註：截至 110.4.25停止過戶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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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第 一 條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21 條及第

41條規定訂定本程序。 

第 二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除法令或公司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程序規定辦理。 

第 三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

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第 四 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程序」

第 2條、第 3條以及第 4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程序」

第 5條、第 6條、第 7條、第 8條以及第 9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第 24條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法第 192條之 1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

為之，為審查獨立董事候選人之資格條件、學經歷背景及有無公司法第三十條所列

各款情事等事項，不得任意增列其他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並應將審查結果提供股

東參考，俾選出適任之獨立董事。 

本公司股票初次上市(櫃)後，董事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



                                                                           

 

文件編號 

Doc. No 
MP-CG-03 

版期. 

Rev. 
B 

標題 

Title 
董事選任程序 

日期 

Date. 
07/27/2021 

 

49 

 

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2 第 1 項但書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

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

補選之。 

第 六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累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

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開選舉數人。 

第 七 條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

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第 八 條  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由

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

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 九 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

關職務。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 十 條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 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者。 

二、 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 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名單核對不符者。 

五、 除填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第 十一 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布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前

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

經股東依公司法第 189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 十二 條  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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